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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有關投資統計部分，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每月發布之兩岸投資統計，係投資人依據「在大陸

地區從事投資或技術合作許可辦法」及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許可辦法」等相關規定向該

委員會提出投資申請，並經核准之案件數及金額之統計，該公務統計資料亦經行政院主計總

處核定，對於投資人、投資行為等均有明確之定義。 

（十八）行政院函送鄭委員汝芬就壽險業淨值因債券價格下跌而較 102 年

4 月底減少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4588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11-468） 

鄭委員就壽險業淨值因債券價格下跌而較 102 年 4 月底減少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金融監督

管理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壽險業淨值因債券價格下跌而較 102 年 4 月底減少乙節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按人身保險商品多具長期保障性質並有穩定續期保費收入，壽險業資產負債表中之負債

項目主要為因所銷售保險商品而提存之各種準備金，為滿足其商品之長期保障承諾，並

使資產負債配置匹配，爰需以固定收益投資工具賺取長期穩定現金流量，故壽險公司持

有大量債券部位與其經營特性相符，先此敘明。 

(二)查 102 年 4 月至 8 月間，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自 1.748%大幅上升至 2.93%，致造成保

險業債券價值及淨值下跌，惟 102 年 9 月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已由 8 月之 2.93%降至

2.757%，使債券價格漸趨穩定，爰保險業 102 年 9 月底淨值已較 8 月份顯著提升。另債

券利率上揚，短期內雖有價值減損疑慮，惟長期而言，壽險業應可藉利率走揚而受惠於

整體經濟環境再投資收益率的上升，而有利於壽險業長期之發展，減少利差損之壓力，

本會將賡續觀察並請業者妥為注意國外投資風險之控管。 

二、有關壽險業債券處分利得是否用以發放現金股利乙節，說明如下：基於壽險業長年期保單業務

性質，負債多為長年期，資產應妥為配置，俾使資產負債配置匹配，以穩健經營之特性考量

，為避免壽險業將債券投資出售獲利並以此發放現金股利，影響財務結構之穩健性，本會已

於 102 年 2 月 8 日函示壽險業如擬採發放現金股利分配盈餘者，應先函報本會，本會將依個

別公司財務業務健全度審酌。 

（十九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推廣學生到校優先運動概念至各高、國

中、小學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7455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11-437） 

江委員對於近來許多國外研究都顯示，運動有助於活化腦細胞，而根據教育部體育署統計，

我國國小體育課平均 74.8 分鐘、國中平均 91.8 分鐘，比先進國家足足少了一半時間。臺灣囿於長

久以來的智育崇尚主義，使得多數學校對於體育的不重視，學生每天到學校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要面


